
未经法制审核不得作出决定
据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是指本省

行政区域内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
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作出
的重大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
行政征收等行政执法决定。

我省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重大
行政执法决定作出前须经法制审核。未
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
出决定。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包括：涉及重大
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案件情况复杂
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需经听证程序作
出决定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
行法制审核的。

行政执法机关有省级主管部门的，

由省级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以及向社会公布的政府权责清
单，制定本系统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规定，进一步明确审核范围；行政执
法机关没有省级主管部门的，由市级行政
执法机关制定本系统的重大行政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规定，进一步明确审核范围。

不严格执行审核制度将追责
法制机构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

决定从是否超越本机关执法权限；事实
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适用依据是否
准确；行政裁量权行使是否适当；程序是
否合法；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等几个
方面进行审核。

一旦认为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
不足、适用依据错误、行政裁量权行使不
适当、违反法定程序、法律文书制作不规
范等情形的，提出纠正的审核意见；认为
超越本机关执法权限的，提出移送有权
机关处理的审核意见。

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机构、法制机
构违反本规定，不严格执行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导致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错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
良社会影响的，对负有领导责任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予以追究。

我省出台相关规定，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必须经过法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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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下午，滁州市交警高速三大队值班民警，在利用摄像头对
路面流量进行巡查时惊讶地发现，一辆老年代步车正行驶在宁洛高速
77KM 处的应急车道上（见图），民警经过对车辆的“车牌”观察后判断，
该车是国内某品牌的电瓶车，为非机动车。此时正值国庆长假高速公路
免费通行期间，车流量大，情况十分危险。

值班民警立即通知路面巡逻民警对该车进行拦截。当车辆被截停
后民警发现，此车确系电瓶车，车内还有两名乘客。经过询问，该车驾驶
员胡某，是附近的农民，他正带着自己的亲戚前往5公里外去喝喜酒，因
为农村路面不好走，所以冒险上了高速公路。民警对胡某的行为进行了
批评教育，随后一路护送其安全驶离高速公路。 ▋严冰记者胡昊文/图

□党员篇

19年耕耘讲台
终成教坛新星

王华，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任教于合肥市第三十八中学。安
徽省教坛新星、安徽省语文优质课一等奖、全国语文优质课二等奖、合
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合肥市教坛新星、合肥市首批名师工作室主
持人、合肥市首届学科带头人、合肥市优秀教师、合肥市优秀班主任。

作为副校长，王华要求自己做到正确定位，牢固树立合作意识、服
务意识。在工作中，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努力做到顾全大局，组织实施
好教务、科研工作，使学校教育教学科研工作有效运转。王华始终认
为，一个人无论职位高低，能力大小，都要对工作尽一份责任，献一份力
量。因此不断告诫自己，要以身作则，赢得教师们的信任与支持。在工
作中，她努力要求自己做到，对待同志态度谦和，和教师建立起平等的
合作关系，注重团结，容人容言，荣辱不惊，提高心理承受能力。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王华老师深知要想给学生一
杯水，自己必须从源源不断的活水中汲取能量。为此，她从2003年开
始攻读在职研究生学业课程。两年时间，她放弃了所有周末的休息时
间来学习新的教育理论，并于2005年顺利获得研究生学历。

在 19 年的教学生涯中，王华老师曾多次面向合肥市、瑶海区开设
示范课。如《窗》、《孙权劝学》、《桥之美》等。优质课《化石吟》由安徽省
教育厅教科所刻录成教学光盘，作为优秀课例向全省推荐交流，并在安
徽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省级实验区中学语文骨干教师研修班上作为典
型示范课例交流。

王华老师还主持并参与了多项课题研究。如国家级课题“信息技
术与学科教学整合”，该课题在合肥市第五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选中
荣获二等奖；国家“十一五”重点课题《有效推进区域教师专业化发展》
子课题《有效技能与学科整合的应用研究》，在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
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第八届年会上被评为一等奖。

2014 年 11 月 20 日，由合肥市教育局授牌的“王华语文名师工作
室”正式挂牌。工作室成立伊始，就成功申报了省级课题《构建初中语
文“绿色高效课堂”的策略的研究》，并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立项
开题，以期为语文学科青年教师的培养和语文教学绿色课堂的研究探
索出切实可行的高效模式。 ▋ 解琛 束靖 记者 祝亮

昨日早晨 6 点 50 分，一名目击者在宣城环圩路 37 公里处的水阳江
边发现一轿车泡在江水中，宣城交警事故中队接到报警后，交警立即赶
到现场救援。

交警在事故现场发现，该轿车上仅司机一人，已经死亡。交警立即
组织打捞，直到上午11点才将轿车打捞上岸。据交警介绍，这是一辆由
水阳开往雁翅方向的瑞鹰江淮轿车，死者司机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事
故发生时间无法确认，该车牌号为皖PHB8×××。目击者称，当时路上
也没有什么车辆，轿车是直接冲进江里的。 ▋记者 曹开发

316万元欠条疑被抢夺撕毁
现年29岁的李某桥，系肥西花岗镇工业

聚集区益华汽车配件公司法定代表人。肥
西县检察院指控，2015 年 5 月 22 日李某英
同李某勤等人一起，来到益华汽车配件公司
找李某桥要债，当晚20时许，李某英在该公
司五楼办公室拿出债权人为其本人、数额为
160 万元的欠条及债权人为韩某、数额为
156万元的欠条，要李某桥还债，李某桥表示
暂时无法偿还。李某英要求李某桥在欠条
上加注利息，李某桥拒绝加注，李某勤报警。

辖区警方出警后，经询问后告知双方自
行调解处理。后李某英等人在该公司五楼
办公室再次拿出欠条，要求李某桥在该欠条
上加注利息，一张交给李某桥，同时李某英
手持另外一张欠条，李某桥趁李某英不注意
之际，当场夺取李某英持有的欠条，连同李
某英交给其的欠条一并夺走逃离现场，后其
将两张欠条予以撕毁。

被告人辩称对方欠条是假的
在此前的一审法庭上，李某英供述，当

时她和李某勤让李某桥在欠条上加注利息，
李某桥突然将她手上拿的欠条一把给抢了
过去，同时又将放在桌子上的欠条一起给抓
在手上揉成一团，转身就往办公室外跑。李

某勤立马追赶，但对方喊不要追，并拿出手
机拨打 110。待警方到来后，李某桥当场否
认自己将欠条夺走并撕毁的行为。

而李某桥则供述，案发当晚，在其办公
室内，李某英和李某勤中一人拿出两张欠条
给他看，并叫他在上面加注利息，他仔细看
了下，对这两张欠条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并向李某英提出质疑，这时李某勤就把李某
英手里抓的欠条拿到了手上，并提出要去上
厕所，然后李某勤就去上厕所了。过了两分
钟的时间，李某勤从厕所出来后就喊：“李某
桥，你怎么把我欠条撕掉了！”

据了解，民警赶到现场后，李某英和李
某勤说李某桥撕毁了他们的欠条。而李某
桥称，自己从来就没有撕欠条，欠条是假的，
自己也不欠欠条上面的钱，双方往来的账都
是通过银行，银行的流水能反映真实情况。

被告人一审无罪，检方抗诉
肥西法院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

人李某桥犯抢夺罪，向法庭提供了七类证据
予以证明。其中，证实李某桥实施抢夺欠条
行为的证据为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相
关的视听资料。案发当时，仅有被告人李某
桥夫妇和被害人李某英夫妇在场，李某桥夫
妇对抢夺欠条的行为予以否认。案件的其
他证据也不能相互印证，得出李某桥实施抢
夺欠条的唯一结论，全案证据达不到确实、
充分的证明标准，认定被告人李某桥客观上
实施了抢夺欠条行为的证据不足。公诉机
关指控李某桥抢夺罪名不能成立。据此，一
审法院判处被告人李某桥无罪。

一审宣判后，检察院提起抗诉。目前，
此案已移送至合肥市中院。

代步车高速路“蹭免费”

轿车冲入水阳江
年轻司机不幸身亡

债主讨债不成
欠款人撕毁316万元欠条？
被告人一审被判无罪，检查机关提起抗诉

省第九次党代会以来，我省依法行
政、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制度日趋完
善。日前，为了加强对重大行政执法行
为的监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我省出台了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规定。 ▋▋记者 祝亮

一方说316万元欠条被欠款人抢走撕
毁，另一方却认为对方“贼喊捉贼”。究竟是
怎么回事？记者获悉，日前该案已作出一审
判决。宣判后，检察院提起抗诉。目前此案
已移送至合肥市中院。▋▋正言 记者 王玮伟


